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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醫學院人事室 

馬偕醫學院教師人事制度比較表 
      項

別  

類別 

專任教師 專案教師 臨床教師 兼任教師 

進用依據 1.教師法  

2.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3.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  

1.本校專案教師聘任辦法 

2.馬偕紀念醫院與本校人員交流產

學合作合約及附約  

1.本校臨床教師聘任辦法 

2.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 

3.本校兼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

點 

1.本校兼任教師聘任及升等

審查要點 

2.本校臨床教師聘任辦法 

職稱  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 專案教授、專案副教授、 

專案助理教授、專案講師 

臨床教授、臨床副教授、 

臨床助理教授、臨床講師 

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講師，或臨床教授、臨床副

教授、臨床助理教授、臨床

講師 

聘期  分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

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

年，以後續聘，每次均為二年。

新聘教授於學術上有重大成就或

貢獻者，得直接長期聘任。 

依雙方合約辦理(以一年一聘為原

則)。 

※103.7.14兩院校產學合作合約專

案教師人事事事項第2次會議決

議，聘期比照專任教師之規定。 

以一年為原則，期滿得續聘。 課程為一學期者聘一學期，

一學年者聘一學年。 

遴聘程序  聘任案二級二審。 1.系所聘任專案教師計畫書或合約

應先循行政程序簽准。 

2.聘任案二級二審。 

3.資格應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

規定。 

1.教學單位推薦，經各級教評會審

核通過(二級二審)，陳請校長同

意後發聘。 

2.醫學系臨床教師應具醫師資格並

取得專科醫師證照。 

3.資格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規

定者，得辦理教師資格審定。 

1.聘任案二級二審 

2.任教一年或累計任教二學

期以上並獲續聘者，當學

期實際任教至少1學分，授

課達18小時，且教學評量

成績優良(平均3.5以上)，

得申請教師資格審定。 

敘薪標準  依本校「教職員工敘薪辦法」核

支待遇。 

除法令另有規定或經費來源另有約

定以外，比照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

之規定。 

1.聘為專任或專案教師者，比照編

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 

2.聘為兼任者，依實際授課時數，

按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致送

鐘點費。 

按聘任之職級，依實際授課

時數，按兼任教師鐘點費支

給標準致送鐘點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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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醫學院人事室 

      項

別  

類別 

專任教師 專案教師 臨床教師 兼任教師 

年資採計  服務年資可予採計為升等、敘

薪、退休撫卹年資。  

轉任編制內專任教師時，其曾任與

擬任職務等級相當之成績優良服務

年資可予採計為升等、敘薪年資；

惟不得採計為公教人員退休撫卹年

資。  

1.聘為專任或專案教師，各依其規

定辦理。 

2.兼任教師年資除升等年資折半計

算，不得作為敘薪及退撫年資。 

除升等年資折半計算，不得

作為敘薪及退撫年資。 

授課時數 基本授課時數：教授8小時、副

教授9小時、助理教授9小時、講

師10小時。 

 

※依本校教師授課時數計算辦法

之規定。 

專案教師之授課時數依聘任單位需

要訂入契約書辦理。 

1.聘為專任教師者，依教師授課時

數計算辦法之規定。 

2.聘為專案教師者，按專任教師基

本授課時數減半。 

3.聘為兼任教師者，依兼任教師聘

任及升等審查要點之規定。 

依本校兼任教師聘任及升等

審查要點之規定：兼課時數

每週以不少於1小時，並至多

以4小時為原則。如因特殊情

形，不得少於一學期6小時，

或一學年12小時。 

留校/ 

服務時間 

1.每週在校時間至少四天 

2.依據本校專任教師留校時間實

施辦法第4條，教師具有以下

情形，經核准後得視同留校時

間： 

(1)至校外從事研究或學術專業

相關之活動。 

(2)執行經核定且完成簽約之產

學合作案。 

(3)至與本校訂有合約之教學醫

院從事教學、研究或醫療活

動。 

(4)至學生實習場所從事教學活

動。 

(5)特殊情形經奉校長核准者。 

 

 

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 聘為專任或專案教師，各依其規定

辦理。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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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醫學院人事室 

      項

別  

類別 

專任教師 專案教師 臨床教師 兼任教師 

兼職兼課 依本校「校外兼職、兼課處理要

點辦理，教師校外兼課、兼職合

併計算每週不得超過八小時，其

中兼課每週不得超過四小時。 

1.產學合作案下專案教師至馬偕紀

念醫院從事教學、研究或醫療活

動，每週以12小時為原則，經核

准得視同留校時間。  

2.於不影響本職工作下得依本校相

關辦法兼課、兼職，惟須符合校

內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 

聘為專任或專案教師，各依其規定

辦理。 

無 

行政工作 每週授課未達基本時數者，應配

合學校需要兼辦行政工作。 

除授課時間外，另需協助相關行政

工作(由系所安排)。 

聘為專任或專案教師，各依其規定

辦理。 

無 

校內相關

獎補助款

(開辦費、學

術研究獎勵

金、獎助款)

申請 

依本校「教師研究獎助補助辦

法」、「學術研究獎勵要點」辦

理。 

現行法規不適用。 聘為專任或專案教師，各依其規定

辦理。 

無 

研發及成

果歸屬 

依本校「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

用辦法」辦理。 

雙方人員研究成果，應以雙方名義

發表。有關研究成果之智慧財產權

由雙方另行協商訂定之。 

聘為專任或專案教師，各依其規定

辦理。 

無 

兼任行政

職務、擔

任各級會

議及委員

會 之 委

員、指導

研究生等 

 

可擔任。 可擔任。 聘為專任或專案教師，各依其規定

辦理。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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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別  

類別 

專任教師 專案教師 臨床教師 兼任教師 

升等 1.依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

辦法」、「教師著作升等研究

部分最低標準施行要點」及所

屬系所升等細則等相關規定辦

理。 

2.在本校任教年資必須一年以

上。 

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 依本校臨床教師聘任辦法聘任者，

其年資不得併計申請教育部各級教

師證書。 

1.依本校「兼任教師聘任及

升等審查要點」及所屬系

所升等細則等相關規定辦

理。 

2.兼任教師任教年資折半採

計。 

限期升等 新聘講師及助理教授於到職6年

內未能升等者，在到任六年內須

提出升等，如到任八年內尚未通

過升等者不再續聘。副教授自

103學年度起算，在任職第八年

內須提出升等，如至第十年內尚

未通過升等者不再續聘。 

無。 無 無 

教師評鑑  自民國100年進行首次評鑑，嗣

後每三年評鑑一次，新進助理教

授初任三年內得申請免評。因升

等或有其他特別需求時，得申請

提前評鑑。 

應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接受評

鑑。 

無 無 

進修研究

講學  

依本校「教師講學、研究及進修

辦法」辦理  

不適用本校「教師講學、研究及進

修辦法」 

聘為專任或專案教師，各依其規定

辦理。 

不適用本校「教師講學、研

究及進修辦法」 

休假研究  依本校「教授休假研究辦法」辦

理，教授在校連續任教七學期以

上，得申請休假研究一學期；任

滿七年以上者，得休假研究一學

年，並得以學期為單位分段休

假。 

 

不適用本校「教授休假研究辦法」 聘為專任或專案教師，各依其規定

辦理。 

不適用本校「教授休假研究

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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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醫學院人事室 

      項

別  

類別 

專任教師 專案教師 臨床教師 兼任教師 

保險 公保、健保。 勞保、健保。 聘為專任或專案教師，各依其規定

辦理。 

勞保、健保 

退休 依「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

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

辦理。 

醫院因醫師非屬勞動基準法適用對

象未提撥6％之勞工退休金，專案教

師亦非勞基法適用對象，本校比照

醫院辦理，不予提撥。 

聘為專任或專案教師，各依其規定

辦理。 

無 

福利 1.依本校福利措施管理辦法辦

理。 

2.本校與醫院部分福利補助項

目，應於不重領之原則下申領

一方之補助。 

1. 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 

2. 本校與醫院部分福利補助項目，

應於不重領之原則下申領一方之

補助。 

聘為專任或專案教師，各依其規定

辦理。 

 

無 

 

 


